模具制造合同（补充协议）      合同编号：M18-18

甲方（买方）：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
乙方（卖方）：黄骅市荣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甲乙双方就模具制造合同（合同编号：M18-18)调整费用税率由16%调整为13%的付款事宜，经过甲乙双方充分确认，在双方均知晓且认可此调整税率事宜的前提下，达成如下共识：
1、 模具名称、型号、单价、数量、金额：
	序号
	名称
	模具编号
	数量
	调整前单价
（含16%增值税）
	调整后单价
（含13%增值税）
	调整后合计总价
（含13%增值税）

	1
	驾驶员右侧护板
	RCS224-02
	1套
	95000
	92543.1
	165603.4

	2
	驾驶员调角器手柄
	RCS024-03
	1套
	75000
	73060.3
	

	大写金额：壹拾陆万伍仟陆佰零叁元肆角整（含13%增值税）



二、付款方式：
1.合同签订后，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价100%，即¥165603.40（人民币：壹拾陆万伍仟陆佰零叁元肆角整）。
2.乙方向甲方开具的合同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（13%税率）。
三、交货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：
[bookmark: _GoBack]详情见：模具制造合同（合同编号：M18-18）
四、具体相关责任：
 详情见：模具制造合同（合同编号：M18-18） 
五、生效日期：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后生效，传真件具有同等效力。
六、争议处理：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出现争议，可以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处理，协商不成可向乙方所在地法院起诉。
七、未尽事宜：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经双方共同协商，作出补充规定，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甲方：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    乙方：黄骅市荣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 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
签订时间：2019年12月19日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

签订地点：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









